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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97_A5_E5_8D_81_E6_c80_448730.htm 1、民法：调整平等

主体的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

的法律规范的总和。 2、财产关系：人们在产品的生产、分

配、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经济内容的关系。 3、人

身关系：因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而发生的社会关系。 4、民

法的基本原则，是民法及其经济基础的本质和特征的集中体

现，是高度抽象的、最一般的民事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准则

。 5、自愿原则：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

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。 6、公平原则：民事主体应依据

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，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

益均衡。 7、诚实信用原则，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，要

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、恪守诺言、诚实不欺，在不

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。 8、民

事法律关系，是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所形成的以民事权利和

民事义务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关系。 9、财产法律关系：因财

产的所有和财产的流转所形成的、满足民事主体财产利益需

要的民事法律关系。 10、人身关系：与民事主体的人身不可

分离、为满足民事主体的人身利益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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